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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ST百灵 公告编号：2024-05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数量区间预计为844.00万股（含）至1,688.00万股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85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数量为 20,491,8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5%，最高成交价为 8.2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05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19,587,599.2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

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完成了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事项，本次非交易过户股份数量合计26,941,720股。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 5月27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28日、2023年 4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

持股计划。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已累计回购股份总计31,695,41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6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股份数量为26,941,720
股。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为公司（含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符合本计划草案规定的条件并经董事会同意的其他人员。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查验结果，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

工总数为 78人，共计认购持股计划份额 78,939,240份，每份份额为 1 元，共计缴纳认购资金 78,939,
240元，对应认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26,941,720股。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过户情况

（一）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证券专用账户的开户手续。证券账户名称为：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二）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4年6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26,941,720股股票已于 2024 年6月27日非交易过户至公司开

立的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账户“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该等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40%。上述股份过户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最长36个月，分三期解锁，均

自《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

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参与对象首次授予部分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

公告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 个月、24 个月、36个

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 40%、30%、30%，各年度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公司业绩考核

结果计算确定。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

关安排。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三）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及

相关董事、监事均回避表决。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参与对象的交易

相关提案时回避表决。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

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

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

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五、后续进展安排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4-062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 债券代码：127073 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 转股价格：28.59元/股
● 转股期限：2023年3月29日至2027年9月22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
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
公开发行了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4.1050亿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95,079,452.82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
述募集资金净额进行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572 号《验资报告》。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99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赐转债”，债券代码“127073”。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赐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3年3月2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9月22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48.82元/股调整至48.22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
926,661,516股减少为1,925,333,11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2元/股调整为48.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3年6月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

3、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
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5,334,258股减少为1,924,156,46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3元/股调整
为48.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4、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天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全权办理本次向下
修正“天赐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
及其他必要事项。董事会决定将“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8.25元/股向下修正为28.88元/股。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 年11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下修正
天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5、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28.88元/股调整至28.58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6、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4,156,986股减少为1,918,823,609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8.58元/股调整为
2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天赐转债”因转股减少3,800元（38张），转股数量为131股。截至2024年6月

30日，“天赐转债”剩余可转债余额为3,410,132,100元（34,101,321张）。
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539,141,462
529,326,796
9,814,666

1,385,015,524
1,924,156,986

比例

28.02%
27.51%
0.51%
71.98%
100.00%

本次变动
可转债转股数

量（股）

0
0
0

131
131

其他变动（股）

-5,333,377
0

-5,333,377
0

-5,333,377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33,808,085
529,326,796
4,481,289

1,385,015,655
1,918,823,740

比例

27.82%
27.59%
0.23%
72.18%
100.00%

注：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5,333,377股于2024年5月10日注销完成。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赐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如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进行咨询。
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天赐材料”股本结

构表。
2、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天赐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4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司发行的“长集转债”自 2020年 10月 1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94,100.00元“长集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75,314股，占“长集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102%。其中 2024年 4月 1日到

2024年6月30日期间，共有0.00元“长集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集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99,405,900.00
元，占“长集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2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自2024年4月1日到

2024年6月30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长集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0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发行

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亿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72号”文同意，公司8.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13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集转债”，债券代码“12810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10月15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8.31元/股。公司历次转股价格调整、修正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长集转债”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3日起由原8.31元/股调

整为8.1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3日起生效。详见2020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可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2、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长集转债”转股价格于2021年4月30日起由原8.11元/股
调整为7.9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生效。详见2021年4月24日披露的《关于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3、2024年3月18日，由于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召开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长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

《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将“长集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为6.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9日起生效。详见2024年3月19日

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4、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长集转债”转股价格于2024年5月10日起由原6.50元/股
调整为6.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0日起生效。详见2024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

“长集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长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4年4月1日到2024年6月30日，“长集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0张，转股数量为0股。截

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994,059张。自2024年4月1日到2024年6月30日，公司

股份没有发生变动，仍为 741,958,458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 271,736,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6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70,222,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38%。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760-22583660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4-053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 25.8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情况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8）。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10日起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25.8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5.24元/股，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4,971,8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20.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1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5,635,123.7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八条之规定，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经公司自查，2024年2月28日，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公司于收
盘前三分钟内委托并回购公司股份8,136股，成交金额为150,109.20元（不含交易费用）。该误操作系
回购工作人员经验不足所致，上述误操作行为未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
进行会回购的情形，未构成短线交易，也不存在利用回购股份操纵公司股价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回购的其他事项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加强对回购股份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在后续回购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审慎
操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日

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7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或“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96元/股（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公

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回公司股份

509,31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91元/股，最低价为7.73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84,064.28元（不含相关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12.96元/
股（含）。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并

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退 公告编号：2024-054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4年6月14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

后交易日期为2024年7月4日。

3.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十五个交易日，本公告日(2024年7月2日)是第13个交易日，剩

余2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4.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5.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

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6.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

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6月 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4
【435】号），深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14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简称:太安退

2.证券代码:002433
3.涨跌幅限制：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个交易日的

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4年6月14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后

交易日为2024年7月4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退

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

的，累计停牌天数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

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

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前十个交易日内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第9.6.11条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

五、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进行股份转让。根据《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应该聘请证券公司，委托其提供进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

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全国

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的股份登记结算、股份转让服务等事宜。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及时聘请证券公司，办理好股票终止上市后的相关事宜。

2.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

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3.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

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4-52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1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9.19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5月16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自2023
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2024年 5月 16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 9.19元/股调整为 9.12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182,2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13%，最高成交价为6.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67元/股，成

交金额为80,002,83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

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4-04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筹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7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

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62%；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5.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9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

民币23,126,281.71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价格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实施回购计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32.44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4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债券代码“12813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0月15日）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止。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二、“鸿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鸿路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 6000元（60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182股。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鸿路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572,807,500元，剩余债券 15,728,075张。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93,839,021

193,839,021

496,172,199

690,011,220

比例（%）

28.09

28.09

71.91

100

本次变动增减（+，-）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182

182

小计

182

182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93,839,021

193,839,021

496,172,381

690,011,402

比例（%）

28.09

28.09

71.91

1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51-66391405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钢构”股本结

构表；

2、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转债”股本结

构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润转债2024年第二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 债券代码：127046 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 转股价格：46.95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公开发行了1,128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2,8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112,8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号”文同意，公司 112,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11月 3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百润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6.89元/股。

2022年1月24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股份上市，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6.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1月

24日起生效。

2022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起生效。

2022年8月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鉴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百润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为47.44元/股。

2023年7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7.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9日起生效。

2023年8月25日，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6.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25日起生

效。

二、“百润转债”转股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百润转债”因转股减少70张（7,000元），转股数量为148股。截至2024年6月

30日，“百润转债”剩余可转债数量为11,275,450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127,545,000元。

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332,411,390
717,279,565
1,049,690,955

比例
（%）

31.67
68.33
100.00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32,411,390
717,279,565
1,049,690,955

比例
（%）

31.67
68.33
100.00

回购股份转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1,594,554

比例
（%）

1.10%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148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1,594,406

比例
（%）

1.1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百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于2021年9月25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8135000
四、备查文件

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股份）》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

时会议、2024年4月1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5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3月30日、2024年4月

20日、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8日、2024年5月14日、2024年6月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05,

300股，回购总金额为12,966,198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占公司A股总股本0.3554%，最高成交

价为13.6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31元/股。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

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日


